
附件1

法治情景剧比赛作品要求
一、内容要求
情景剧创作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，以宪法、民法典为重点，以正面引导为主，主题鲜明、紧扣法治，内容健康、积极向上，情节连贯、剧情合理，情感真实、有理有法，矛盾冲突设计自然、避免内容冗余拖沓，通过生动的故事演绎传递法治正能量，展现法治重要作用。

二、形式要求

参赛作品以情景剧的形式展现，要求为2025年新创作录制的情景剧视频，中小学组长度为10-15分钟，高校组长度为15-20分钟，高清1920*1080横屏拍摄，MP4格式（大小不超过2GB），图像、声音清晰。视频作品须视频原声，不得后期配音。录制仅限一个场地，不得切换多个场地（但可以切换多个场景）。情景剧作品须配套剧本。

三、其他要求

1.参赛队伍学生数量控制在15人以内，每只参赛队伍可配备不超过3名指导教师。

2.情景剧所用道具简洁，方便携带。作品所需音乐、服装、布景、化妆等由参赛单位自行准备。

3.各参赛队伍负责各自节目编创等工作，参赛作品的剧本应是原创作品，须拥有完全知识产权，不得抄袭、模仿。一经发现并确认参赛选手存在抄袭或者其他违反比赛纪律行为的，组委会有权取消其参赛资格，已经获得奖项的，撤销其奖项，并通报其所在单位。

4.视频中不得使用未经肖像权人同意的肖像，不得使用未经授权的图片、视频和音频等，不得出现与情景剧比赛无关的条幅、标识、商业广告等。
5.一经参赛，即默认主办方拥有本次活动形成的文字、图片、音像等作品的纸媒宣传、广播电视、云平台等全媒体播放权及展示、出版或发行权。拥有在相关非营利性公益活动中无偿使用参演作品各种资料的权利。

附件2

中小学法治课教师与法治副校长

微课比赛赛制

一、内容要求

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增进青少年学生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认同、思想认同、理论认同、情感认同。要遵循教育规律，加强正面引导，讲述社会主义法治所蕴含的丰富内涵、价值追求，讲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，讲述法治故事，让宪法法治精神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浸润学生心灵。要突出实践教学、案例教学，围绕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成长需求，普及青少年在家庭生活、校园学习、社会活动中所必需的法律知识，弘扬法治理念、培育法治信仰、强化规则意识，让青少年明白权利义务相统一的道理，学会依法维护自身权利的同时尊重他人合法权益。

二、形式要求

参赛作品要求为2025年本人原创、新录制的微课视频，小学组时长为10—15分钟，中学组时长为15—20分钟。视频需高清1920*1080横屏拍摄，MP4格式（大小不超过2GB），建议码率8 Mbps，音频AAC编码、码率128Kbps，要求图像、声音清晰，录制仅限一个场地，不得切换多个场地。法治课教师微课作品须配套课件、教学设计等资料，法治副校长微课作品需配套课件等资料。比赛使用的课件比例16:9，不可加入第三方插件，与微课配套的资料包括教学设计、学习任务单、作业练习等，须以文本形式呈现。

三、其他要求

微课视频及相关资料中不得使用未经肖像权人同意的肖像，不得使用未经授权的图片、视频和音频等，不得出现与微课内容无关的条幅、标识、商业广告等。
附件3
第十届泉州市学生“学宪法讲宪法”活动

股（科）室及工作人员信息表

填报单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       

	
	姓名
	职　务
	联系方式
	备注

	分管领导
	
	
	
	

	股（科）室

负责人
	
	
	
	

	联系人
	
	
	
	

	具体负责活动

的股（科）室
	


附件4

第十届泉州市学生“学宪法 讲宪法”比赛参赛选手推荐表

                单位(盖章)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	
	姓名
	学校/年级
	演讲题目
	指导教师

（限定一名）
	参赛项目

	小学组
	
	
	
	
	法治素养竞赛

	
	
	
	
	
	演讲比赛

	初中组
	
	
	
	
	法治素养竞赛

	
	
	
	
	
	演讲比赛

	高中组
	
	
	
	
	法治素养竞赛

	
	
	
	
	
	演讲比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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